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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进入战“疫”状态，

紧急状态下的部分联防联控措施使得新冠肺炎患者

的权益受到相应限制。鉴于此，如何有效保护新冠肺

炎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显得至关重要。

一、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的特殊性

新冠肺炎患者指的是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中确诊病例定义的患者，

在病毒核酸检测转阴后可以认定为康复［1］。新冠肺

炎患者不同于一般的疾病患者，对其权益保护进行

专门研究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新冠肺炎作为新

发突发传染病，患者面临着无药或无明确有效治疗

方法的焦虑与恐惧［2］，当出现新的药物或医疗技术

时，该群体更易受到潜在获益的诱惑而接受临床试

验的风险，会遭遇比一般疾病患者更多试验风险或

受到更严重试验伤害的可能［3］。二是虽然我国对因

疫情而出现的劳动就业问题出台了相应规定，但是

此次疫情中诸如染疫认定工伤、“共享员工”、就业

歧视等劳动就业法律问题并未有明确的政策和法

律予以回应［4］。三是新冠肺炎患者虽然属于传染病

患者，但与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或肝病患者亦不

相同。已有研究指出［5］，由于针对新冠肺炎患者个

人信息的大数据管理及出于流调需求公开行踪等

曝光举措，个人数据被大量泄漏；收集、披露非必要

信息，数据未匿名化等问题已经使得新冠肺炎患

者的个人隐私权频遭侵害。四是自疫情暴发以

来，我国公众群体的焦虑、恐慌等情绪较普遍，进

而导致新冠肺炎患者以及整体社会的焦虑、紧张

和恐慌等［6］。湘雅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7］，92.3%的

新冠肺炎患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焦虑、抑郁情绪。

同时，该群体普遍存在睡眠障碍、急性应激障碍等

各种病理性心理问题［8］。五是我国患者权利意识较

为淡薄［9］，对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往往处于认知

不足或默然接受的状态。若长期失控且不加以正

确引导，容易导致新冠肺炎患者的自我归因，引发

自我罪恶感和羞耻感，降低自我认同和自我接纳，

引发社会疏离［10］。因此，有必要对新冠肺炎患者的

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二、法律有关患者权益保护的规定

目前我国关于患者权益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宪

法》《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

卫生专门法等。《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等一般性条款，以及第四十五条使我国患者权益

保护、患病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了成文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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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1］。《民法典》“医疗损害责任章”对患者的医疗

损害赔偿权、知情同意权、紧急救治权、隐私权等进

行了规定。而在大数据时代下，个人数据信息保护

愈发得到重视，《数据安全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七

条、第八条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条、第二条、

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均提出了保护个人

数据（信息）权益、规范个人数据（信息）处理活动、

避免不良影响的规定。在卫生专门法领域，《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关心爱护、平等对待患

者，尊重患者人格尊严，保护患者隐私”；《医师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分别对患者

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紧急救治权等进行了规定；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关

心、帮助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使其得到及时救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

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2020
年10月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12］在该条款拟新增“不得泄露涉

及个人隐私的相关信息”的表述。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一

个明确的“患者权益”概念，往往与“人格尊严”“健

康权”“隐私权”“知情同意权”“平等”“自由”等传统

法学概念交叉和混淆。“患者权益”既是作为基本人

权的宪法权利，也是普通民事主体的一项民事权

利。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患者享有从国家获得医疗

保障、物质帮助、医护救治的权利；作为一项民法权

利，患者享有如“知情同意权”“隐私权”等具体的人

格权［13］。因此，本文仅从民法视角侧重于讨论患者

权益中的“救治权”“不受歧视权”和“隐私权”。

三、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现状

（一）救治权得到充分保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

“面对突发疫情侵袭，中国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

一位病患，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

隔尽隔。”［14］国家医保局《2020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统计快报》指出，“2020年各地医保部门向新冠肺炎

患者定点收治机构预拨专项资金 194亿元，全年累

计结算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28.4亿元。”［15］《关于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

的补充通知》指出，“将适用于已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所使用的国家医保政策进一步拓展至疑似患者，以

保障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有效

救治。”［16］

从国家层面来看，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对新冠

肺炎患者进行无差别的全力救治是国家责任的确

定与落实，也是对公民让渡自身一部分权利给国家

而享受国家保障的获益［17］。从社会层面来看，保障

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权有助于稳定“应急状态”下的

社会秩序，“生命至上”的理念维护了公众朴素的道

德价值观，避免因疫情而造成大量伤亡对社会公序

良俗的冲击。从个人层面来看，一方面新冠肺炎患

者的生命健康得到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疫情防控

中医护人员表现出来的忠诚、坚定，获得了患者的

充分信任与理解，客观上消弭了医患之间的对立情

绪［18］。因此，在疫情突发且迅猛的不利条件下，对

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无差异的、有效果的、及时的救

治既是一种政府义务，也是一种伦理要求。

（二）不受歧视权初步实现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患者的不受歧视规定在平

等就业方面体现较多。法律法规方面，《就业促进

法》第三十条和《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

条均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政策文件方面，最高法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指出，“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

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9］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妥

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

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也指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不能提供

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

的工作报酬，并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

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20］地方层面，我国部

分地区省工会，如安徽、湖北、山东等地均出台了认

定劳动关系的政策文件，以维护新冠肺炎患者平等

就业权益。

不受歧视权作为从平等权的基本权利发展而

来的一项法律权利，既要求国家在立法上平等确立

公民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也要求国家在行政执

法和司法上平等地适用法律，不得根据当事人的不

同情况区别适用［21］。我国以促进平等就业为核心保

障新冠肺炎患者的不受歧视权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疫

情之下及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压力，尽量减少结构性和

摩擦性失业，对稳就业、保民生和维持社会经济正常

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在反歧视呼声日益

高涨的大环境下，保障新冠肺炎患者的不受歧视权亦

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直观体现，对发扬“以

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伟大抗疫精神、做好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系统应对可谓裨益良多。

（三）隐私权保护愈发得到重视

疫情之下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矛

盾日益突出，如何实现个体隐私权与社会知情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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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如何划清两者间的权利界限，关键在于对这

两种权利都进行一定的限制［22］。《数据安全法》在第

七条规定“保护个人与数据有关的权益”，在第四条

也规定了“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个人信息

保护法》在第二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在第十三条也规定了“为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

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民法典》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章”中规定，除“法律另有

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

私权”。《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在规定“一切单位、

团体和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协助、支持和配合传染病

防控工作”的同时，也在第八十六、八十七条规定了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泄露传染病患者涉

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很显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保障社会公众获

知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信息知情权的同时，也对维

护新冠肺炎患者的隐私权做了平衡。在突发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情况之下，患者隐私权与社会

知情权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可避免。若将隐私权从

个人主义转移至群体层面考察，其私人属性必然弱

化，尤其是考虑到个人隐私与公共健康利益的平衡

关系时，似乎要求个体对自身隐私权作出让渡是一

种义务［23］。可见患者隐私权在社会公共利益面前显

得较为脆弱，往往有被裹挟着架空之威胁。因此在涉

及患者隐私权与社会知情权“可为”与“不可为”的限

度上，更多地需要个人及社会由内而外的一种法治观

念、法律信仰的逐步养成，在客观法律强制性之外树

立一种群己权界的自我束缚、自我克制。

四、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由“生理性弱者”向“社会性弱者”滑坡

的风险

我国学术界一般将弱者分为“生理性弱者”和

“社会性弱者”［24］，前者是由于重大疾病、明显残疾、

年龄、性别等生理因素而沦为弱者，后者是因为受

歧视、被排挤、失业、知识贫乏等社会性致弱因素而

沦为弱者。从伦理学上考量，可以将新冠肺炎患者

认定为“弱者”，因为其具备了求生欲望强烈、易于

诱导、心理压力较大等特点［25］。虽然新冠肺炎患者

能得到有效救治，但其愈后仍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后

遗症，涉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以及心理

和认知障碍等［26］。若得不到及时干预可能会引发

心理危机，再加上隔离的孤独感和病耻感，容易继

发悲伤、压抑、抑郁的负面情绪［27］，成为名副其实的

“生理性弱者”。除了生理上的痛苦，来自社会的歧

视也使得新冠肺炎患者平等获得社会资源的成本

更高，该群体存在由“生理性弱者”逐渐向“社会性

弱者”滑坡的风险。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疫

情期间湖北省有 35.87%和 25.24%的居民中度和重

度担忧因疫情而遭受歧视［28］。同时，也确实存在一

些人对身处疫情严重地区或涉及疫情的“重点人

员”进行区别对待、歧视甚至谴责的现象［29］，要警惕

该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的风险，成为社会边缘的“双

弱”人群。我们应当承认，新冠肺炎患者确实为抗

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且承担了风险，该群体参与了血

浆临床疗法，人类基因与病毒抵抗性、易感性研究，

药品上市前临床试验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活动。当

前我国对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权的保障集中于生理

帮扶，该群体生理痊愈后如何扭转“社会性死亡”的

不利局面，还需要进一步加持舆论铺垫、去标签化、

关怀保障等社会帮扶手段。

（二）不受歧视权的内涵有待落实延展

目前我国政府在保障新冠肺炎患者平等就业

方面的规定较多，但是在此次疫情中，给疫区贴标

签的行为比比皆是，新冠肺炎患者在就业、公共服

务等领域均遭受到了歧视和不平等对待［30］。在其

他领域如社区防控，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与服务工作

精准化精细化指导方案>的通知》［31］，对社区如何科

学精准防控及服务做了相关规定。但从新闻报道

中仍会发现某些社区披露新冠肺炎患者的具体姓

名以及精准住址，甚至公布其亲属的个人敏感信息

等，给相关群体造成了困扰［32］。由此可见，我国的

一些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同时，新冠肺炎

患者的不受歧视权不能仅囿于上述领域，而应当延

伸至一般的平等对待。如患者回归社会后，不在形

式上采取不平等或者隔离措施；不以间接歧视的方

式限制其合法权益；公众接受给予其合理的人道援

助等。要让社会公众认识到，平等对待新冠肺炎患

者并不是政府或者他人的恩赐，而是一种理所应当

的行为，因为不受歧视权是新冠肺炎患者本该享有

的权利。延展后的不受歧视权应当以平等就业权

为核心，扩大新冠肺炎患者不受歧视的规制范围，

夯实公众理性看待疫情、平等对待患者的认识基础

与价值观，尽可能营造包容友善的社会氛围，但同

时也要警惕“逆向歧视”。

（三）隐私权侵权责任主体的限定偏于狭窄

我国有关患者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对侵权责任

主体的限定偏于狭窄，惩处范围往往限于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务人员两类主体。如《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条分别规定了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人员泄露患者健康信息的法

律责任；《民法典》更是专设“医疗损害责任章”明确

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对泄露患者隐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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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医师法》《征求意见稿》也有类似规定。

诚然，这两类主体通常能较全面掌握患者隐私，法

规较多涉及也是考虑到了医疗卫生领域侵犯隐私

事件的易发性与多发性。但是我国社会公众隐私

保护意识尚不及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学知识也较缺

乏，因此容易陷入见风就是雨的恐“疫”泥淖，无意

中泄露患者隐私的可能性更高。在现实生活中，侵

犯新冠肺炎患者隐私权的往往并不是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务人员，而是与患者接触较多的同事、物业、

邻居，以及与防疫信息接触较多的政府工作人员

等，这类群体的侵害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且隐蔽性

更强。如《南方都市报》曾报道，青岛一小区物业发

放的居民信息登记表中除了个人基本信息，还涉及

学历、政治面貌、身高、血型以及婚姻状况等非必要

信息，增加了隐私泄露风险［5］；又如湖南省益阳市赫

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将新冠肺炎患者及其亲属

的隐私调查报告随意在微信转发，引起恐慌，最终

被立案调查［33］。隐私侵权行为的损害往往具有潜

在性、滞后性、持续性和累积性的特点，偏于狭窄的

责任主体无法完全覆盖实际侵权主体，容易产生识

别侵害情形难、违法成本过低、法律正当性不足等

问题，反映出我国对患者隐私权保护、侵权救济的

乏力和司法供给的欠缺。

五、对策建议

（一）建立反歧视文化氛围，改革伦理关怀机制

在社区治理上，对新冠肺炎患者归家、租房、社

交等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谨慎重视的态度，另

一方面也要在法治范畴内决策，提高公众对新冠肺

炎的知晓率，加强人文关怀，使社区居民能够尊重

和理解新冠肺炎患者的艰辛与不易，从而认同和接

纳他们。在防控观念上，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下，通过媒体报道、学校教育、科普宣传等引导我国

公民科学理性看待新冠肺炎，营造积极的舆论环

境，促进建立反歧视文化氛围。

长期以来，我国的伦理关怀相对集中于药物受

试者权益保护，动物临床试验研究，新技术、新疗法

开发等，对传染病特定人群权益保护的研究鲜有报

道［2］，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期间，新冠肺炎患者的权益

保护更是缺乏相关指导依据与伦理关怀。目前我

国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提高伦理审查效率与质量

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可以依托各类学术组织，发

挥类似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功能，对现有的权益保护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评估，对增加新冠肺炎患者权益

保护条款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二）发挥就业仲裁机构作用，构建就业风险评

估制度

目前我国就业仲裁机构的作用已比过去大为

强化，对存在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依法提起劳动仲

裁符合常态化监察流程的要求［34］。为进一步发挥

就业仲裁机构作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①发生劳

动争议的案件必须由当事人详尽告知就业仲裁机

构，由当事人明确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承担相关责任。

②劳动仲裁机构单独与当事人及单位负责人面谈

并签署仲裁意见。③仲裁意见的签署符合安全及

伦理要求，当事人及单位负责人承诺当该意见产生

非预期的伤害时承担法律责任。④在跟踪调查或

现场调研过程中，审查是否尊重当事人拒绝参加工

作的意见。

鉴于新冠肺炎患者在康复后存在确实不适应

原工作的情况，可以建立就业风险评估制度，即根

据工作特性、身体状况等因素，建立基于工作和健

康两层维度的风险评估制度，见表1。
表1 就业风险评估原则及要点

类别

评估原则

评估要点

梗概

公平公正、自由选择、风险最小化、知情同意、隐
私保护

1. 各项身体功能正常的，保留原岗位工作；
2. 有轻微劳动技能缺失或暂时丧失工作技能的，
保留雇佣关系，完全康复后可从事原岗位工作；
3. 存在某些后遗症且不适应原岗位的，保留雇
佣关系，另安排适合岗位；
4. 存在某些严重后遗症风险且确实不适应工作
要求的，在发放失业补助金等相关津贴的情况
下可解除雇佣关系

（三）实施多元保护举措，扩大侵犯隐私权惩处

范围

在法律条款倾斜上，对隐私权的保护应包括明

确相关信息的获取、记录、使用和公布全过程，不得

造谣诽谤、泄露或者出卖隐私信息等。在多主体协

同监管上，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共同监管模式，发

动民间志愿服务机构、媒体平台、网络博主等多方

主体力量，整合全社会的多重有效资源，共同推动

提高患者隐私权保护的积极性，为实现疫情突发事

件下精准决策、防范风险、信息共享、多方共赢的局

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应扩大侵犯隐私权惩处范围。可以参考

《艾滋病防治条例》对艾滋病患者隐私权保护责任

主体的设定，将惩处范围扩大至能够收集、处理、公

布新冠肺炎患者信息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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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JIANG Feng1，TIAN Kan2，WANG Shengming1

1. School of Health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 Schoo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hen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becoming
more extensive，the issu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ients with COVID ⁃ 19 has gradually
surfaced.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VID⁃19 patients in
China，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risk of the decline from the“physiologically weak”to the“socially weak”，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that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and extended，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of privacy infringement，etc. This paper proposed to establish an anti⁃discrimination
cultural atmosphere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right to treatment，the right not to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the right of privacy；reform the ethical care mechanism；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employment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and build an employment risk assessment system；implement multiple protection measures；and
expand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of privacy rights. These suggestions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VID⁃19 patients in China.

Key words：COVID⁃19 patients；right protection；right to treatment；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right of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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